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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的一则通知明确指出，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行应当

在 2015 年 12 月底前通过最

高人民法院与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之间的专线完

成本单位与最高人民法院的

网络对接工作；2016 年 2 月

底前网络查控功能上线。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

合下发《人民法院、银行业金

融机构网络执行查控工作规

范》的通知，作出的如上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意味着 2016年 2月

底之后，人民法院将与全国

4000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实

现网络对接，对被执行人在全

国任何一家银行的账户、银行

卡、存款及其他金融资产，执行

法院可直接通过网络方式采取

查询、冻结、扣划等执行措施。

根据上述通知要求，人

民法院和金融机构将通过网

络方式发送电子法律文书，

接收金融机构查询、冻结、扣

划、处置等的结果数据和电

子回执。今后，执行法官足

不出户，鼠标一点就能对被

执 行 人 在 全 国 4000 多 家 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金融财产查

得到、冻得住、扣得了。

上述负责人指出，此举将

从根本上减轻一线执行人员和

银行员工的工作量和工作压

力，大大提高执行工作效率，降

低执行成本，也让被执行人的

金融资产无处遁形。这是最高

人民法院执行信息化建设和执

行联动机制的又一重要成果。

2014 年 10 月 24 日，最高

人民法院和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

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

构开展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

信用惩戒工作的意见》，同时

与 21 家全国性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建立了“总对总”的网络

查控机制，并陆续为全国 30
多个省份的 3083 家法院正式

开通了该系统，取得了良好

的执行效果，有效缓解了执

行难。为了继续推广“总对

总”网络查控机制，最高人民

法院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再次下发通知并制定

了查控工作技术规范。

据悉，目前，全国各地的

商业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

正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抓紧

建设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查

控专线的连接工作。（郝 君)

法院将与银行网络对接
被执行人存款无处藏身

据了解，当前我国对民营银行的批筹分为可

行性研究、论证、会商三阶段，目前已有进展快的

地方完成可行性研究阶段，顺利的话近期将进入

论证阶段。

今年 5月民营银行发展指导意见发布，7月监管

机构对民营银行设立进行了辅导培训。据称，地方积

极性虽很高，但标准也很高，各申报单位要按新标准

重新递交材料，进展快的地方已经完成可行性研究。

据称，下一步，监管机构将积极推动民营银行

的常态化审批。

目 前 我 国 已 批 设 的 民 营 银 行 有 五 家，监 管

机构人士评价“ 几家试点民营银行发展状况非

常良好”。 （周鹏峰）

民营银行批筹分三个阶段
或有地方进入第二阶段

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高速发展后，互联网金

融行业正面临着创新与发展的多重挑战，如何突

破困境至关重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庆平表示，互联网金

融本质上仍然属于金融，没有改变金融风险隐蔽

性、传染性、广泛性以及突发性的特点，同时互联

网金融在技术、信息安全等方面又会使风险更加

复杂，所以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坚持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原则，要划清合法和非法的界限。

郭庆平认为，互联网金融的下一步发展应该注意

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即正确认识互联网金融与传统

金融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的关

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行政监管和自律管理的关系。

总之，要鼓励依法合规，有力打击非法集资等

各类违法金融问题；明确监管责任，努力实现互联

网金融风险监管的全覆盖，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

发展。 （胡晓晶）

互联网金融寻求突破困境

在 12 月 21 日闭幕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将成为 2016 年中国经济五大工作

任务之一。这意味着，中国正着力

为金融领域装上“风险防护罩”。

事实上，政府高层此前已就防范

金融风险明确表态。12 月 14 日召开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从大的角度来讲，社会政策要

托底；从小的角度来讲，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就不会引发太大

经济问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

所副所长宗良表示。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报告称，

2012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余额已连升 16 个季度。融资难融资

贵则导致部分地区非法集资问题抬

头。根据官方数据，截至 2013 年 6 月

底，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的债务约10万亿元；这些债务中需在

2015年偿还的有1.86万亿元，占17%。

在这一情况下，本次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指出，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

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改

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要加强

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

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

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

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宗良认为，虽然中国目前面临

一定经济下行压力，但这是基于其

经济总量而出现的正常现象。要使

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

内，须出台配套政策。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

辉分析称，此次政策将继续为中国

经济“稳增长”保驾护航。一方面它

以相对宽裕的流动性降低实体企业

的融资成本，并在需求侧保持一定

的刺激力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金

融风险防控，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

提供有利的利率环境，同时可降低

存量债务的压力，防范可能发生的

违约风险。 （王恩博）

我国为金融业装上“风险防护罩”


